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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商务部 海关总署 

税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 

 

国市监注〔2019〕30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

转变政府职能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，解决企业

“注销难”问题，为企业退出市场提供更加便利化服务，经国务

院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

总体要求。聚焦企业注销中的“难点”“痛点”“堵点”，

以问题为导向，在保障市场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，进一

步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，提高行政服务效率，强化企业退出的主

体责任，增强企业办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，提升企业办事体验，

促进企业“新陈代谢”、结构优化。 

工作目标。改革和完善企业注销制度，进一步精简文书材料、

优化流程，强化部门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建立企业注销网上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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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专区，实现企业注销“一网”服务，各有关部门“信息共享、

同步指引”，企业“一网”获知各环节流程、进度和结果，为守

法守信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行政服务，完善对违法失信企业

的惩戒约束，营造更加公开、透明、便捷的市场环境。在 2019

年 3月 1日前，各有关部门完成精简文书和优化流程的工作目标，

提高企业注销效率；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前，各地完成搭建企业

注销网上服务专区的工作目标，实现企业注销“一网”服务。 

二、主要任务和措施 

（一）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推行企业注销“一网”服

务。各地要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建立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

区，实行各有关部门注销业务“信息共享、同步指引”，实现企

业注销“一网”服务。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

发布债权人公告后，市场监管部门将企业开始清算的信息推送至

相关部门，各有关部门对企业注销进行同步指引，将各自办理注

销业务的流程、方式和结果通过平台告知企业，让企业能够“一

网”获知各环节流程、进度和结果, 提升企业办事体验。各地要

通过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全面公开各部门的注销流程、条件时

限、材料规范、办事地点等信息，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。

（市场监管总局牵头，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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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改革企业登记注销制度，简化企业登记程序和材料。

修改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行政法规及其配套规定，优化普通

注销登记制度。取消企业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清算组的程序，改

为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免费公示清算组

信息，企业无需再提交清算组备案的 4份材料；降低企业办事成

本，将通过报纸公告的程序调整为允许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免费公告；明确企业注销实行形式审查，办理注销登

记时不再提交《备案通知书》、报纸样张等 5份材料，仅提交《清

算报告》等 4 份必需要件（各部门材料要求见附 1）。继续完善

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制度，试点将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和农民专业

合作社纳入简易注销适用范围、将公告时间由 45天压缩至 20天、

建立容错机制，对于被终止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，允许其符合条

件后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销。（市场监管总局负责） 

（三）推行税务注销分类处理，提高清税速度。税务部门实

行清税手续免办服务，对未办理过涉税事宜，或者办理过涉税事

宜但未领用发票、无欠税（滞纳金）及罚款纳税人，免予到税务

机关办理清税手续，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。优化税

务注销即办服务，对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、无欠税（滞纳金）及

罚款、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专用设备的纳税信用级别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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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和 B级的纳税人、控股母公司纳税信用级别为 A级的 M级纳税

人、省级人民政府引进人才等创办的企业、未纳入纳税信用级别

评价的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以及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

税人，采取“承诺制”容缺办理。整合税务注销办理事项，开设

“注销专窗”，强化“首问负责制”，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一次

性告知其全部应办结事项、报送材料，实施“套餐式”服务，提

升纳税人实际办税感受。纳税人完成税务注销后，税务部门将清

税信息推送给市场监管部门，减少资料报送，加快注销办理速度。

（税务总局负责） 

（四）优化社保、商务、海关等登记注销，降低企业办事成

本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享的企业

注销信息，对没有社保欠费的企业同步进行社保登记注销。商务

部门在办理涉及外商投资企业提前解散相关业务时，进一步优化

流程，精简材料。经办结各项海关手续后，海关依法主动注销备

案登记的无需申请人提供材料，申请人申请注销海关备案登记仅

需一份注销申请书。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商务部、海关总署

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五）针对特殊问题制定方案，加大行政指导力度。各地要

按照《企业注销指引》（附件 2）的规定和说明，切实解决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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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注销过程中遇到的因股东失联、营业执照遗失等无法办理注销

业务的特殊情形，解决企业注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。（各地区、

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（六）强化信用管理，完善联合惩戒制度。严格企业主体责

任，依法对失信市场主体实施部门联合惩戒，防止恶意逃废债。

对企业在注销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，市场监管部门

依法将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

示系统公示。对以“承诺制”容缺方式办理税务注销、但未按承

诺时限办结相关涉税事项的企业，税务部门将该失信行为记入其

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的个人信用记录。加快探索建立强制出

清制度，完善企业撤销登记程序。（市场监管总局牵头，各有关

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 

三、抓好相关责任落实 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理顺工作机制，

协同统筹推进相关信息系统建设，确保完成企业注销工作目标。

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，推动相关行政法规

的修订，优化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；税务部门负责提升企业清

缴税款办理体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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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企业注

销政策的宣传解读力度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相关人员全面了解

各项具体措施，提升企业注销服务水平，切实解决企业在注销中

遇到的实际困难。要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法规宣传，让企业明确知

晓在注销退市时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。 

（三）抓好督促落实。市场监管总局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

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指导协调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。地方人民

政府要明确任务、细化措施，共同抓好企业注销工作督促落实。 

 

附件： 1.企业办理注销业务提交材料规范 

2.企业注销指引  

  

市场监管总局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 商务部 

海关总署  税务总局 

2019 年 1月 18日 
 


